
市本级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

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绩

效管理理念、绩效管理方法融入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与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一起成为预算管理的有机组成，

是一种以绩效目标的实现为导向，以绩效运行监控为保障，

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应用为关键，以改进预算管理、

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

务水平为目的的预算管理模式。

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

（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制度化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精神，认真研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

印发《随州市市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随州市市

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随州市市级预算绩效

监控管理暂行办法》《随州市市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

法》《随州市市级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等文件，

初步构建“5+N”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操作“工具箱”，用制度将全面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固定下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管理轨道。

（二）健全预算管理标准化体系

积极推进市直部门绩效指标标准体系建设，通过采取指

定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选定教育、民政、公安等十多个的

预算单位，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

标准体系，实现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动态调整、

共建共享。截止目前教育局、交通局、经信局、民政局、公

安局、农业农村局、政府办、财政局、职院、商务局、水利

局、文旅局等 12个单位已根据对口省厅的绩效指标体系完

成本单位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共建立个性绩效指标

804条，其他市直部门待对口省厅发布绩效指标体系后再完

成。

（三）部门绩效自评工作达到全覆盖

坚持将部门自评作为开展好绩效评价工作的首要任务，

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随财函〔2023〕29号），明确了绩效自评的范围、内

容、方法和工作要求，多次召开绩效自评工作推进会议，加

强业务指导、督办和审核，全力确保自评结果的准确性和真

实性。截至目前，市直 67个一级部门全部完成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工作，实现了预算单位全覆盖，同时，对 67个

市直一级预算单位及 91个二级单位的 634个项目开展绩效

自评，实现了市直所有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自

评的双重全覆盖。



（四）全面推进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持续完善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创新评价方法，

提高评价质量。一方面，抓好重点绩效评价。及时印发《关

于开展 2023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将 7
个部门整体支出和 35个项目支出全部纳入重点绩效评价范

围，涵盖脱贫攻坚、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社保基金、债券

资金、城市环卫、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重点民生项目，涉及资

金 31446万元。采取询价方式选取 4家第三方中介机构，

有序推进重点绩效评价，目前中介机构均已按时提交评价报

告。其中：7个部门中优秀 6个、良好 1个。35个项目中

优秀 17个、良好 17个、中 1个。

（五）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逐步一体化

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预算约束，一

是坚持绩效目标管理与部门预算编制同步布置、同步审核、

同步批复。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嵌入

部门预算系统之中，从单纯的事后绩效评价转变为开展绩效

目标管理，事前评价相结合的预算绩效管理方式。促使预算

编制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科学

切分财政蛋糕，发挥财政支出效益更大化；二是坚持财政决

算与绩效运行结果信息同步公开，增强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结

果透明度，倒逼各预算单位加强预算绩效全过程、全方位管

理，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财政支出使用效益。


